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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证明材料

1、资格承诺声明函

致：郑州市二七区审计局（采购人）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

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依法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位郑重承诺

声明如下：

一、我单位全称为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注册地点北京市东城

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办公楼一座9层910单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1MA01Y01N85，法

定代表人(单位负责人)或负责人郑鲁光,联系方式为13838241345。

二、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
三、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四、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五、我单位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六、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(重大

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

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)

我单位保证上述声明的事项都是真实的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

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。如有弄虛作假，我单位愿意按照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

交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同意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

台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：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企业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或个人电子签章）

日期：2026年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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